
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

2020/2021 學年 

收取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」須知 

 

1. 遞交表格日期、時間及地點 

日期：2020 年 1 月 2 日(星期四) 至 1 月 16 日(星期四) 

時間：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 30 分至下午 5時正 

   星期六  上午 9時正至中午 12 時正 

地點：本校校務處 

2. 本校的「學校編號」：485 

3. 申請表共有四聯：「教育局存根」(藍色)、「學校存根」(綠色)、「家長存根」(紅色)及「選

校次序」(紅色)。各聯均已預印學生個人資料。家長會將印有「選校次序」的一聯撕下及

保留 (學生毋須向學校申明選校意願)。其餘三聯須保持完整，不可撕開。 

4. 校務處職員在收取申請表時，須要求申請人填妥「入學報名表」及繳交身份證副本，並將

有關本校的課程資料交予申請人。 

5. 校務處職員須檢查申請人是否已填妥本校名稱在申請表上。職員須於申請表上各聯填上本

校編號 (485)，蓋上學校名稱及校印。 

6. 校務處職員將已蓋印的「家長存根」(紅色)發還予申請人。其餘兩聯，包括「教育局存根」

(藍色)、「學校存根」(綠色)，須妥善保存，待遞交表格日期(2020 年 1 月 16 日)結束後，

於當天放學前全部「入學報名表」及申請表「存根」交予廖頌詩主任，以便跟進處理。職

員須告訴申請人校方會個別約見，進行面試。 

7. 若申請人或家長有疑問，校務處職員可嘗試解答。若未能應付，可找當值老師(假期中) 或

相關同事 (正常上課日)協助跟進。 

8. 若接到校務處職員轉介，當值 / 相關老師須盡量解答疑問，若未能即時解答，可於諮詢

校方後再聯絡申請人 / 家長。若有需要，當值 / 相關老師可視乎情況帶領申請人 / 家

長參觀校園。當值 / 相關老師可同時講解本校特色課程及「升大學直通車計劃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

2020/2021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
 

學生姓名：(中文) __________________ (英文) __________________ 

身份證/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：______________ 

出生日期：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年齡：_______ 性別：_____ 

出生地點：________________    籍貫 :_______ 

住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：______________ 

班別  
目前就讀學校 

 

學生編號 (STRN)         

其他曾就讀學校  班別及年份  

學業成績 中文 英文 數學 操行 備註 

五年級上學期      

五年級下學期      

六年級上學期      

學業以外的活動表現： 

姓名： 班別： 與申請學生的關係： 
在本校就讀的親屬資料 

姓名： 班別： 與申請學生的關係： 

家長/監護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：___________  職業：__________ 

家居電話號碼 ：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 ：___________  日期 :__________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申請辦法及須知 

(一) 請填妥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，於 2020 年 1 月 2日(星期四)至 1月 16 日(星期四)期間，於辦公時間內  

(星期一至五上午 8:30 至下午 5:00，星期六上午 9:00 至中午 12:00)交回本校校務處。 

(二) 本校將提供自行收生的名額為 39 人。所有申請者將獲安排面試，面試日期為 2020 年 2 月 3日(星期一) 至

2 月 21 日(星期五)，確實時間由學校編排後以電話通知家長。 

(三) 收生準則： 

操行及態度 學業成績 面試表現/態度/儀容 課外活動/學術活動及獎項 有兄弟姊妹在校就讀 

30% 30% 20% 15% 5% 

(四) 所需文件： 1)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 (教育局印發之三色表格) 

2) 小五全年及小六上學期成績表正本及副本 

3) 學業以外的活動表現文件副本，如獲獎證書(如適用) 

4) 可核証學生編號 (STRN)的文件副本 

5) 身份證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

(五) 申請者毋須提交小學推薦信。 

(六) 如有任何查詢，可於辦公室時間致電 2640 9822。 

(七) 此申請表亦可於本校網址 www.ychtcy.edu.hk 下載。 

(八) 所有申請人皆獲面試機會。 

(九) 申請表中所收集的個人資料，將用作校方以電話通知申請人面試及有關安排，及後透過書面及電話通知所

有正取學生的家長其子女已獲本校納入自行分配學位正取學生名單。 

 
 
近  照 


